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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
	福建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制定工作程序的通告
	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	2026年2月27日
	第一章  总 则
	第一条 为加强福建省中药饮片监督管理，规范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制修订和颁布等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	第三条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省药监局”）统一管理全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制定工作，负责福建省

	第二章  立项及实施
	第五条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由省药监局组织立项，也可由起草单位（福建省药品生产企业、药品经营企业、医疗机

	第三章  申报及发布
	第十条 省药检院应在 30 日（如需要进行注册检验方法学验证的，按60日计）内完成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
	第十一条 省药监局接到《复核意见》《复核检验报告书》及《现场检查报告》（如有）后，在30日内组织相关
	第十二条 通过技术审核的，省药监局将炮制规范草案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，公示时间为1个月。
	第十三条 公示无异议的，由省药监局核发中药饮片炮制规范颁布件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标准号的组成为：FJ-
	第二十条 本程序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。
	第二十一条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2021年3月27日我局第3号通告发布的《福建省中药



